
闽卫医政函〔2021〕367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

病案质量控制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委直属各医疗单

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：

为加强住院病案首页质量管理，进一步提高主要诊断编码正

确率，保障公立医院绩效考核、DRG 付费改革试点、三级医院评

审等工作的顺利推进，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

2021 年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目标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函〔2021〕

76 号）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病案管理质量控制指标

（2021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函〔2021〕28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现就进一步做好病案质量控制管理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疾病与手术操作编码。根据 2019、2020 年二三级公

立医院绩效考核数据有关工作要求，为实现全省医疗机构手术操

作编码的规范统一，从 2021 年 7月 1日起，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

生机构填报住院病案首页应统一使用《手术操作分类代码国家临

床版 3.0》。疾病编码按照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统一全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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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编码和手术操作编码的通知》（闽卫医政函〔2019〕223 号）

要求，继续使用《疾病分类与代码国家临床版 2.0》。手术和疾病

编码可登陆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--医政处--医政管理栏目

下载。

二、制定病案首页填报技术参考指南。为进一步提高病案首

页填报质量，委托省病案质控中心按照《卫生部关于修订病案首

页的通知》（卫医政发〔2011〕84 号）、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

关于印发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填写质量规范（暂行）和住院病案首

页数据质量管理与控制指标（2016 版）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发

〔2016〕24 号）、《绩效考核与医疗质量管理住院病案首页数据采

集质量与接口标准（2020 年版）》等要求，制定福建省病案首页

填报技术参考指南。

三、建立哨点医院监测制度。选定福建省立医院、福建医科

大学附属协和医院、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福建医科大学

附属第二医院 4家医院为省级哨点监测医院，各设区市应确定市

级哨点监测医院 2家（其中：设区市病案质控中心挂靠单位和二

级医院各 1 家），名单应报送省病案质控中心备案。从 2021 年第

二季度开始，哨点医院应开展主要诊断编码正确率基线调查，于

每季度结束后次月 15 号前向省病案质控中心报送主要诊断选择

正确率、主要诊断编码正确率及疑难编码等问题。调查报送格式

由国家病案管理质控中心统一制定，基线调查有关事项由省病案

质控中心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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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病案首页填报培训。各级卫健行政部门、各医疗机

构要加强病案首页主要诊断规范化填报、质量监测等相关培训，

提高医务人员准确填写主要诊断和病案管理人员正确编码的能

力。省病案质控中心将建立由临床和编码专家组成的省级病案专

家组，负责全省医疗机构病案首页填报培训工作，并为各地组建

培训师资队伍，指导地市开展培训。

五、开展病案督导检查。省病案质控中心将按照国家病案管

理质控中心制定的首页主要诊断选择检查表及使用指南，结合质

控中心年度评价、2021 年三级医院评价等工作对二级以上医院开

展病案首页督导检查，具体督导要求另行通知。省病案质控中心

将发布简讯，通报病案管理标杆单位，推广优秀经验，发挥典型

带动。各相关医院应对照达标率（二级以上医院主要诊断填写正

确率、主要诊断编码正确率均应达到 65%及以上）积极开展主要

诊断编码正确率自查工作。各地卫健行政部门要积极推进辖区内

二级以上医院病案首页自评工作，并协助省病案质控中心开展督

导检查。

六、做好持续推进。各医疗机构应高度重视病案首页数据质

量控制工作，加强病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，落实病案质量管理和

数据报送的责任主体。要充分发挥病案管理委员会作用，完善首

页质量管理相关工作制度，建立制度化、常态化、多部门协作的

监测及评价机制，并结合福建省病案首页填报技术参考指南，指

导临床医师和病案管理人员进一步明确主要诊断选择原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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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D 编码原则等内容。要运用质量管理工具和有关检查评估反馈

结果，查找、分析影响本机构实现主要诊断编码正确率的影响因

素，按季度、分科室进行数据分析，提出整改措施，并将目标改

进落实情况纳入绩效管理，建立激励约束机制。

省卫健委医政管理处联系人：黄敏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12113

省病案质量控制中心联系人：吴雄伟

联系电话：0591-88216380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1 年 5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